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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标准

《中草药无抗家畜（猪、牛、羊、鹿）生产技术规范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背景情况及制定标准的必要性

（一）背景和起因

近年来，我国畜牧业持续向生态绿色、高质量发展转型，食品安全、

动物疫病防控和生态环境保护成为行业发展的核心要求。但抗生素的过

度使用和滥用带来的兽药残留、细菌耐药性、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等

问题仍然存在，严重制约畜牧业可持续发展，影响消费者身体健康和公

共卫生安全。2019 年 7 月，农业农村部第 194 号公告规定：自 2020

年 1 月 1 日起，退出除中药外的所有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；20

20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《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（2021-2025

年）》，大力推进养殖环节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，使无抗生素养殖成

为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
中草药作为我国传统医药瑰宝，具有天然、低毒、无残留、不易产生

耐药性，且兼具防病、治病、促生长、调节畜禽机体免疫功能等多重功

效，是实现无抗生素养殖的核心抓手。目前我国中草药在畜禽养殖中的

应用逐步普及，但行业内缺乏统一的生产技术规范，存在中草药配伍不

科学、使用剂量不规范、养殖流程不统一、产品质量无统一判定标准等

问题，导致中草药无抗养殖的效果参差不齐，产品市场认可度低，行业

发展混乱。

猪、牛、羊、鹿作为我国主要的畜禽养殖品种，养殖规模大、产业体

系完善，但不同品种的生理特性、养殖模式差异显著，亟需针对其特点



2

制定专属的中草药无抗生素生产技术要求。在此背景下，制定团体标准

《中草药无抗家畜（猪、牛、羊、鹿）生产技术规范》，旨在规范中草药

在猪、牛、羊、鹿无抗生素养殖中的应用，统一生产全流程技术要求，

提升无抗生素畜禽产品质量，推动畜牧业绿色转型升级，保障食品安全

和公共卫生安全。

（二）目的和意义

本标准制定旨在为中草药无抗生素家畜（猪、牛、羊、鹿）生产提供

统一、科学、可操作的技术规范，明确养殖各环节的技术要求、中草药

应用准则、产品用量等内容，确保无抗生素养殖过程的标准化、规范

化，提升无抗生素畜禽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和安全性，促进中草药无抗生

素养殖产业的健康、有序发展。

二、任务来源

本文件由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进出口中药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
（CIQ/TC14）提出并归口。根据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关于《中草药无

抗家畜（猪、牛、羊、鹿）生产技术规范》团体标准立项的批复（P/CIQA

-264-2025），由吉林省无抗养殖技术协会、吉林省现代无抗畜产品产业

研究院牵头，计划于 2026 年 6月底完成该标准的制定工作。

起草单位：吉林康发无抗生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吉林省无抗养

殖技术协会、吉林省现代无抗畜产品产业研究院、续生堂科技发展（吉

林）有限公司、长春城开农投畜牧发展有限公司、长春城开吉牛食品科

技有限公司、长春市畜禽无抗产业协会、吉林省畜牧总站、长春市畜牧

总站、长春海关技术中心、吉林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院、吉林省科普服

务中心、吉林农业大学、延边大学、延边州畜牧总站、珲春市畜牧站、

梅河口市畜牧总站、长春市朝阳区家畜繁育指导站、松原市宁江区畜牧

站、前郭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农安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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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县动物检疫站、农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、永吉县畜牧兽医总站、

吉林安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德惠阔原牧业有限公司、吉林厚德商贸有

限公司、农安康发动物医院等。

三、主要工作过程

（一）提案阶段（2025 年 1 月—2025 年 8 月）

结合国家无抗生素养殖政策要求、行业发展痛点和消费者对畜禽产品

质量安全的需求，标准负责起草单位组织预研小组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调

研，收集整理吉林省等中草药无抗养殖的行业实践数据、科研成果、养

殖企业多年生产实践积累的经验，经会议研讨论证，确定了本标准制定

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，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，形成了内容全面、

形式规范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标准草案，完成标准的预研起草工作。

2025年 8月 28-29 日，协会组织有关专家赴长春，在吉林省畜牧业

管理局召开无抗畜产品团体标准升级前期调研工作座谈会，逐步推进团

标制定启动工作。

（二）立项阶段

2025年 12月 8日，召开团体标准立项评估会，由参会代表及专家对

项目进行质询及评估，认为本标准对规范中草药无抗生素养殖行业、提

升畜禽产品质量、推动畜牧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经协会标准化技

术委员会审核，批准立项，立项编号：P/CIQA-264-2025。

（三）起草阶段（2025 年 12 月—2026 年 4 月）

2026年 2月 13日，召开线上团体标准起草工作会，成立起草小组，

启动标准草案编写工作。

1.成立标准起草小组

组建由畜牧养殖专家、中草药研发专家、质量检测人员、企业技术骨

干、技术推广人员组成的标准起草小组（见表1），负责标准的起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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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标准起草小组成员

序

号
姓 名

性

别
专 业 单 位 职 称 职 责

1 杜运升 男 畜牧兽医 吉林省无抗养殖技术协会 高级畜牧师 负责项目全面工作

2 解殿玉 男 畜牧兽医 长春市畜牧总站 正高级畜牧师 调研、设计、编写文本

3 赵巍巍 女 化学分析 长春海关技术中心 高级工程师 检验检测、编写文本

4 赵立峰 男 畜牧兽医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制定养殖流程、生产技术

5 徐洪彦 女 畜牧兽医 续生堂科技发展（吉林）有限公司 高级畜牧师 中草药组方研发与应用

6 冯铁柱 男 畜牧兽医 长春城开农投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畜牧师 生产技术指导

7 张大伟 男 财务管理 长春城开吉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会计师 产品加工成本核算

8 邵洪泽 男 畜牧兽医 吉林省畜牧兽医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文本编撰

9 孙 喆 女 动物营养 吉林农业大学 副教授 饲料品控、组方应用

10 杜欣诺 女 畜牧兽医吉林康发无抗生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员 数据采集和分析

11 杜雁枫 男 中药学 续生堂科技发展（吉林）有限公司 技术员 中草药筛选应用

12 王 准 男 植物保护 长春海关技术中心 高级农艺师 检验检测

13 韩永林 男 科学普及 吉林省科普服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 标准宣贯

14 常 鹏 男 畜牧兽医 吉林省畜牧总站 站长 政策引导、技术推广

15 侯丽娜 女 畜牧兽医 延边州畜牧总站 正高级兽医师 技术推广

16 陆 伟 男 畜牧兽医 长春市朝阳区家畜繁育指导站 正高级兽医师 技术推广、数据采集

17 许春彦 女 畜牧兽医 长春市畜牧总站 正高级畜牧师 技术推广、数据采集

18 石春军 男 畜牧兽医 前郭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正高级兽医师 技术推广、数据采集

19 夏广军 男 畜牧兽医 延边大学 教授 数据分析

20 王 雪 女 畜牧兽医 梅河口市畜牧总站长 农艺师 技术推广、数据采集

21 魏林林 女 畜牧兽医 永吉县畜牧兽医总站 兽医师 技术推广、数据采集

22 孙玉辉 男 畜牧兽医 农安县动物检疫站 高级兽医师 技术推广、数据采集

23 丛明智 女 畜牧兽医 松原市宁江区畜牧站 兽医师 技术推广、数据采集

24 许晨光 男 畜牧兽医 长春市畜牧总站 助理畜牧师 技术推广、数据采集

25 徐 微 女 畜牧兽医 长春市畜牧总站 助理畜牧师 技术推广、数据采集

26旦增旺久男 畜牧兽医 长春市畜牧总站 助理畜牧师 技术推广、数据采集

27 李茂辉 男 动物科学 吉林农业大学 兽医师 组方应用、数据采集

28 程继彦 男 畜牧兽医 德惠阔原牧业有限公司 兽医师 产品应用、数据采集

29 张秀峰 男 动物营养 吉林安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饲料中药组方加工

30 肖大鹏 男 畜牧兽医 农安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兽医师 检验检测、数据采集

31 孙 娜 女 畜牧兽医 农安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级兽医师 数据采集与分析

32 王洪君 男 畜牧兽医 农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高级兽医师 质量控制

33 杜彦辉 女 畜牧兽医 吉林省现代无抗畜产品产业研究院 执业兽医 实验、应用与推广

34 杜彦波 女 畜牧兽医 吉林省现代无抗畜产品产业研究院 执业兽医 实验、应用与推广

35 王存富 男 动物医学 长春城开农投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中级经济师 产品加工成本核算

36 王洪轶 男 动物医学 长春城开农投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员 养殖档案与数据采集

37 姜 澍 男 财务会计 长春城开吉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会计 产品加工成本核算

38 蔺志雁 男 产品加工 长春城开吉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中级畜牧师 加工技术标准

39 王 芳 男 畜牧兽医 吉林省厚德牧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产品应用、数据采集

2、实地调研

2026年 3月 14-15日 TC14组织专家一行赴长春实地考察，并召开项

团体标准工作会，标准草案框架研讨，明确起草组任务分工与时间节点。

3.起草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（征求意见稿）

起草组对标准中涉及的中草药配伍、使用剂量、养殖关键技术等内容

开展实验验证和田间试验，经过多次起草小组内部讨论、修改和完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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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（二）征求意见阶段

2026 年 4 月 15 日-5 月 15 日，进入征求意见阶段。

四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1.合规性

严格遵循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

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，确保标准文本结构规范、逻辑清晰、

用语准确。符合国家兽药管理、畜禽养殖、食品安全、环境保护等相关

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。

2.科学性

以中草药药理研究、畜禽养殖科学理论和大量田间试验、生产实践数

据为基础，结合家畜不同品种的生理特性和养殖模式，确定科学合理的

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。参考国内外中草药在畜禽养殖中的先进研究成果

和应用经验，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。

3.实用性

充分考虑我国中草药无抗生素家畜养殖的行业实际情况，兼顾大型规

模化养殖企业和中小养殖主体的生产条件、技术水平和成本承受能力，

使标准条款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，便于企业理解、实施和应用。

4.协调性

与国家现行的畜禽养殖、兽药使用、食品安全、中草药质量等相关标

准协调一致，避免重复和矛盾，引用成熟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检测方

法和技术要求，确保标准的兼容性和通用性。

5.安全性

将畜禽产品质量安全、养殖环境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放在首位，严格



6

规范中草药的选用、配伍、使用剂量和使用周期，明确养殖过程中质量

控制要求，杜绝兽药残留、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，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。

6.针对性

针对猪、牛、羊、鹿不同家畜品种的生长阶段、生理特点、常见疾病，

制定差异化的中草药应用方案和养殖技术要求，确保标准的针对性和适

用性。

（二）标准主要内容

本标准针对中草药无抗生素家畜（猪牛羊鹿）生产的全流程管控需求，

按照“养殖前准备 - 养殖过程管理 - 中草药应用 - 疫病防控 - 产品质

量检测 - 养殖废弃物处理”的流程设置技术内容，结合家畜（猪牛羊鹿）

的品种特性制定差异化要求，核心围绕中草药应用规范和无抗生素养殖

全流程管控两大关键环节确定技术指标。

1.适用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中草药无抗家畜（猪、牛、羊、鹿）生产的投入品、生

物安全、场址与设施、管理要求、饲喂方法、屠宰加工 、标志、标签和

随行文件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及质量追溯等内容。

本文件适用于家畜（猪、牛、羊、鹿）中草药无抗养殖生产活动。

确定依据：明确标准的适用边界，覆盖家畜（猪、牛、羊、鹿）品种，

兼顾行业实际应用需求，同时为其他家畜无抗养殖提供参考。

2.术语和定义

界定“ 中草药无抗生产 ”“无抗家畜”“无抗养殖”“中草药组方”

“组方配制 ”等核心术语的定义。

确定依据：目前行业内对中草药无抗生素养殖相关术语的定义不统一，

易造成概念混淆，通过明确术语定义，统一行业认知，为标准的实施奠

定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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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投入品

饲料、饮水、中草药、组方配制等是饲养动物的基本物质，是标准

重要和核心内容。

确定依据：饲养动物必须满足国家强制性卫生标准，因此应符合GB

13078《饲料卫生标准》和 GB 5749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的规定；本

标准中草药和组方配制，明确为中草药种类和范围以及组方类型，是标

准核心内容，必须在《饲料原料目录》范围内，且应符合 GB/T 19424

《天然植物饲料原料通用要求》规定并制成所需的剂型。

4.生物安全

生物安全是防止发生动物疫病的主要措施，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，

又明确无抗养殖界限。主要包括：防疫基本要求、防控措施、疫苗接种、

疫病监测与处置等具体内容。

确定依据：动物疫病防控必须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要

求，应符合 GB/T 39915《动物饲养场防疫准则》的规定，满足多种动物

饲养场防疫需求，是基本要求。

制定养殖场管理制度、划分场内功能区、环境消毒、种畜禽及投入品

引进和品控、废弃物处理等均为生物安全具体措施，其中：废弃物处理

应符合 GB/T 36195《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的规定；病死畜禽

按农医发〔2017〕25号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疫苗接种是防制动物疫病重要手段，是养殖场必不可少的内容。因地

区和品种不同，须先制定免疫计划、选择疫苗种类，严格执行免疫操作

保证免疫效果并及时记录，本部分内容是《畜牧法》要求。

疫病监测是判定免疫效果有效手段。重点监测传染病，是危害大或强

制免疫病种，通过明确监测周期，确保防止疫病发生。发病后需要按国

家相关规定执行，如果必须使用抗生素治疗，则其产品不作为无抗产品，

为无抗养殖明确界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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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场址与设施

选址布局和设施设备是养殖场的硬件需求，不同养殖场建设必须符合

所饲养的动物品种。

确定依据：不同动物养殖场均应符合 GB/T 41441.1《规模化畜禽场

良好生产环境 第1部分：场地要求》、GB/T 41441.2《规模化畜禽场良

好生产环境 第2部分：畜禽舍技术要求》的规定。同时不同养殖场还应

满足其特有要求，如猪场还应符合 NY/T 2661《标准化养殖场 生猪》、

NY/T 4254《生猪规模化养殖设施装备配置技术规范》的规定；牛场还应

符合 NY/T 2663《标准化养殖场 肉牛》、NY/T 1567《标准化养殖场建

设规范 奶牛》、NY/T 4627《肉牛规模化养殖设施装备配置技术规范》的

规定；羊场还应符合 NY/T 2665《标准化养殖场 肉羊》、NY/T 4970

《肉羊规模化养殖设施装备配置技术规范》的规定；鹿场还应符合 LY/T 2

499《野生动物饲养场总体设计规范》的规定。

6.管理要求

管理要求是养殖场的软件需求，是养殖场日常管理必须遵循规则。

确定依据：应符合 NY/T 1569《畜禽养殖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通则》

的规定。

7.饲喂方法

7.1 基础饲料营养应保证动物正常生长需要。

确定依据：猪营养应符合 NY/T 65《猪饲养标准》的要求；奶牛营养

应符合 NY/T 34《奶牛饲养标准》的要求；肉牛营养应符合 NY/T 815

《肉牛饲养标准》的要求；羊营养应符合 NY/T 816《肉羊营养需要量》的

要求；鹿营养应符合 GB/T 41190《鹿营养需要量》的要求。

7.2 中草药组方配制和添加量

确定依据：经不同动物养殖企业近 10年使用经验总结出来的组方和

添加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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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1 不同阶段的猪饲喂中草药组方和添加量应符合表 3 规定。

表3 不同生长阶段的猪饲喂中草药组方和添加量

生长阶段 中草药组方 添加量

公猪
山药、麦冬、玉竹、补骨脂、韭菜子、枸杞子、

肉苁蓉、菟丝子、干姜、花椒等
散剂（1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断奶配种母猪菟丝子、覆盆子、香附、蒲公英等 散剂（1.5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妊娠母猪
川芎、白芍、甘草、白术、黄芪、郁金、白芷、

赤芍、麦冬等
散剂（1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泌乳母猪 厚朴、枳壳、山楂、莱菔子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仔猪保育 百合、白术、苍术、赤芍、茯苓、黄芪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生长肥育猪 木瓜、山楂、沙棘、酸枣仁、泽泻、泽兰等 散剂（0.75～1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7.2.2 不同阶段的奶牛和肉牛饲喂中草药组方和添加量应分别符合

表 4 和表 5 规定。

表4 不同生长阶段的奶牛饲喂中草药组方和添加量

生长阶段 中草药组方 添加量

成年母牛 菟丝子、首乌藤、山茱萸、山楂、木瓜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妊娠最后 4个月母牛
莱菔子、益母草、香附、青皮、大枣、女贞

子等
散剂（1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产奶母牛
益母草、青皮、大枣、莱菔子、莲子、山楂

、木瓜等
散剂（1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表5 不同生长阶段的肉牛饲喂中草药组方和添加量

生长阶段 中草药组方 添加量

生长肥育牛 木瓜、山楂、大枣、甘草、黄芪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 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生长母牛 菟丝子、首乌藤、山茱萸、山楂、木瓜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 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妊娠母牛 莱菔子、益母草、香附、青皮、大枣、女贞子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 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哺乳母牛 益母草、青皮、大枣、莱菔子、莲子、山楂、木瓜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 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种公牛 茯苓、枸杞子、杜仲、木瓜、菟丝子、山药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 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7.2.3 不同阶段的羊饲喂中草药组方和添加量应符合表 6 规定。

表6 不同生长阶段的羊饲喂中草药组方和添加量

生长阶段 中草药组方 添加量

生长育肥羊、羔羊木瓜、菟丝子、山楂、大枣、甘草、黄芪、桑叶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育成母羊 菟丝子、首乌藤、山茱萸、山楂、木瓜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妊娠母羊 莱菔子、益母草、香附、青皮、大枣、女贞子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泌乳母羊
益母草、青皮、大枣、莱菔子、莲子、山楂、木瓜

等
散剂（1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种公羊 榧子、茯苓、枸杞子、杜仲、木瓜、菟丝子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7.2.4 不同阶段的鹿饲喂中草药组方和添加量应符合表 7 规定。

表7 不同生长阶段的鹿饲喂中草药组方和添加量

生长阶段 中草药组方 添加量

仔鹿 苍术、佛手、甘草、厚朴、党参、茯苓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 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育成鹿 木瓜、莲子、山楂、大枣、莱菔子、黄芪、鱼腥草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 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妊娠母鹿 菟丝子、酸枣仁、首乌藤、山茱萸、山楂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 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泌乳母鹿 莱菔子、木瓜、益母草、香附、青皮、大枣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 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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茸鹿 苍术、佛手、甘草、厚朴、党参、茯苓等 散剂（1～2）kg/T 饲料或发酵制剂 10 %

8.屠宰加工

无抗养殖的家畜最终需要通过入厂验收、屠宰、排酸后，经过检测合

规后，分割等处理，确定关联信息。

确定依据：

8.1进厂须持县级及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有效检疫合格证明，

是畜禽屠宰基本要求。应提供符合 NY/T 3445《畜禽养殖档案管理规范》

规定的养殖档案、中草药组方使用记录、无抗养殖承诺书，核对无抗专

用电子芯片档案信息。

动物福利应符合 GB/T 42304《屠宰动物福利准则》的规定。

8.2无抗家畜应实施专车、专道、专序、专机、专标识、专记录管控，

确保专线屠宰，实现全程可追溯、可区分、可管控，以便区别其他屠宰

动物。同时，不同动物还应遵循特定的屠宰操作，如猪的屠宰操作应符

合GB/T 17236《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生猪》、GB/T 19479《畜禽屠宰良好

操作规程 生猪》的规定；牛的屠宰操作应符合 GB/T 19477《畜禽屠宰

操作规程 牛》的规定；羊的屠宰操作应符合 GB/T 43562《畜禽屠宰操作

规程 羊》的规定；鹿的屠宰操作应符合 NY/T 4271《畜禽屠宰操作规程

鹿》的规定。

家畜肉排酸应按GB/T 40464 《畜禽肉冷却排酸技术规范》的要求进

行。

8.3 下列检测均未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，必须执行。

食品安全检测应符合 GB 270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（冻）畜、禽

产品》的规定。

药物残留检测应符合 GB 31658.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

中头孢噻呋残留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》、GB 31658.17《食品安全国

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四环素类、磺胺类和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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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相色谱-串联质谱法》、GB 31658.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

中受体激动剂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-串联质谱法》的规定。

经有资质的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合格检测报告，应由有资质的三方认证

机构出具认证证书。

8.4 屠宰分割后肉品必须及时核对信息，以便下一步操作。如：分割

加工后应收集相同部位，核对无抗养殖专用电子芯片档案信息，确保芯

片与养殖、屠宰档案信息一致。

9. 标志、标签和随行文件

标志、标签和随行文件是产品必备要求。

确定依据：

9.1检验合格标识：应符合 GB 771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

标签通则》规定；追溯码应符合GB/T 37029《食品追溯 信息记录要求》：

包装上专用标识二维码，信息包括：养殖源头、中草药组方使用记录、

检测记录、无抗养殖承诺书。

9.2 标签：

9.2.1 标签应清晰标注以下内容：产品名称（明确标注 “无抗 X

肉”）、品种、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贮存条件、

净含量等。

注：X为猪、牛、羊或鹿。

9.2.2 预包装家畜肉的标签应符合 GB 771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

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 的规定。

9.2.3 运输包装的收发货标志和图示应符合 GB/T 191《包装储运图

示标志》和 GB/T 6388《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》的规定，须标识“温度极

限”。

9.3 随行文件须随产品同步流转，主要包括以下材料：

a) 产品检验合格证明，检测结果应符合的规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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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) 运输监控记录，应符合 GB/T 28640《畜禽肉冷链运输管理技术

规范》的规定；

c) 产品无抗认证证书。

10. 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包装、运输和贮存是畜禽产品必备要求。

确定依据：

内包装材料应符合 GB/T 4456 《包装用聚乙烯吹塑薄膜》的规定；

外包装材料应符合 GB/T 6543《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》

的规定；

运输包装应符合 GB 20799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、冻畜禽产品运

输包装》的规定；

运输过程应符合 GB/T 28640《畜禽肉冷链运输管理技术规范》的规

定。

冷冻家畜肉应分类分区贮存于 -18℃±1℃以下、相对湿度 95% 以上

的冷冻间，并应详细记录家畜肉的出入库时间、数量、贮存温度等信息。

11. 质量追溯

是无抗产品必备要求。

确定依据：

追溯信息记录要求应符合 GB/T 37029《食品追溯 信息记录要求》

的规定。溯码应印于包装之上的专属标识二维码，涵盖信息包括：养殖

源头信息、中草药组方使用全记录、各项检测记录、无抗养殖承诺书。

生猪及其产品的追溯指标，应符合 NY/T 2958《生猪及产品追溯关键

指标规范》的规定。

牛肉的追溯方法，应符合 GB/T 41438《牛肉追溯技术规程》的规定。

畜禽肉的追溯，应符合 GB/T 40465《畜禽肉追溯要求》的规定。

冷链物流的追溯管理工作，应符合 GB/T 28843《食品冷链物流追溯

https://wenku.so.com/d/1699186a74f28c9f1ac91eebdb0ca393?src=ob_zz_standard360wenk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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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要求》的规定。

五、是否填补标准空白

目前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中草药无抗生素家畜生产技术规范，本标准

的制定填补了我国中草药无抗生素家畜养殖领域的标准空白，完善了我

国无抗生素畜禽养殖的标准体系。

六、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

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

牧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兽药管理条例》《全国兽用抗

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（2021 年～2025 年）》等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

要求，确保标准符合国家畜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方向和食品安全监管要

求。

七、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说明

本标准完全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中“推荐性标准、行业

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”的规定。

八、标准查重及查新的说明

暂无

九、标准发布后的预期应用

为确保本标准的顺利贯彻实施，充分发挥标准对中草药无抗生素家畜

养殖行业的规范和引领作用，提出以下要求和措施建议：

（一）具体应用单位及应用场景情况

1.成立标准实施领导小组，由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进出口中药材

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CIQA/TC 14）牵头，联合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等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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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部门，统筹推进标准的实施工作，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分工。

2.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，组织开展标准的宣传、培训和推

广工作，搭建企业、科研院所、监管部门的交流平台，及时解决标准实

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选择行业内龙头养殖企业、中草药研发企业作为

标准示范基地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以点带面，推动标准实施。

3.组织编制《中草药无抗家畜（猪牛羊鹿）生产技术规范》实施指南，

对标准的条款内容进行详细解读，提供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案例，便于企

业理解和实施。组建由畜牧养殖、中草药研发、质量检测等领域专家组

成的技术服务团队，建立标准实施的技术支撑体系，为企业提供现场技

术指导和咨询服务，帮助企业解决标准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难题，不断优

化标准的技术指标和实施方法。建立标准实施的信息反馈机制，及时收

集企业、监管部门、检测机构在标准实施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，对标准

进行动态修订和完善，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。

（二）行业应用前景

目前我国中草药无抗畜禽养殖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，全国范围内

已有多家养殖企业开始布局中草药无抗养殖，且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，

其他畜禽的无抗养殖也逐步成为行业热点。但整体来看，行业产业化水

平仍较低，存在生产规模小、技术不规范、产品质量参差不齐、市场认

可度低等问题，尚未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和产业化发展模式。

本标准的制定，将为中草药无抗家畜养殖行业提供统一的技术规范和

质量判定标准，推动行业向标准化、规模化、产业化方向发展。目前国

内多家龙头养殖企业、中草药研发机构已具备实施本标准的技术能力和

生产条件，为标准的产业化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（三）社会经济效益

1.对养殖企业：通过实施本标准，能有效降低畜禽疫病发病率，减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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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殖过程中的药物成本和死亡损失；提升无抗生素畜禽产品的质量和附

加值，产品市场售价较普通畜禽产品显著增加企业经济效益；同时，标

准化的生产能提高养殖效率，降低生产成本，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。

2.对行业：推动中草药无抗生素养殖行业的标准化、产业化发展，整

合行业资源，提升行业整体发展水平；促进中草药产业与畜牧业的深度

融合，带动中草药种植、加工、研发等相关产业的发展，延伸产业链，

增加产业附加值。

3.对社会：保障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，为消费者提供安全、健康的无

抗生素畜禽产品，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食品的需求；减少抗生素的使用

和滥用，降低细菌耐药性和公共卫生安全风险；推动畜牧业绿色转型升

级，减少养殖对环境的污染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。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标准起草小组

2026 年 4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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